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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各機關員工於規定上班時間以外，如經主管透過各種

通訊設備指派工作執行職務，其應注意事項及加班起訖時

間認定方式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現今由於網路社會資訊發達及全球化影響，政府機關須掌

握國內外重大訊息，且民眾對於公務人員行政效率之要求

日益升高，公務人員服勤時間、地點及型態，與以往大不

相同，於任何時間及地點，均可能有執行職務之事實，合

先敘明。

二、基此，本府各機關員工於規定上班時間以外，如經主管透

過各種通訊設備指派工作執行職務，其應注意事項及加班

起訖時間認定方式如下：

(一)各機關對於所屬員工可透過彈性調整工作時間、重新思

考簡化流程或作業程序、檢討不必要冗事、彈性調整人

力及工作指導等儘量避免加班，對加班之派遣應審慎考

量，視業務之輕重緩急由主管覈實指派工作，以免影響

員工身心健康及家庭生活，並於員工提出加班申請時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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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認定是否確有必要，不得浮濫。

(二)員工於規定之上班時間結束後，如經主管以電話、通訊

軟體等指派工作執行職務，員工得自行記錄加班之起訖

時間，並輔以通話紀錄、訊息對話或完成文件交付紀錄

等佐證資料，至遲於加班時間結束後之次一工作日依加

班申請程序送核，並經指派工作執行職務之主管確認。

(三)除工作性質特殊者（如於往返路程仍需執勤）外，加班

起訖時間不包含「往返路程」、「住宿」等非執行職務

時間，應以實際執行職務之起訖時間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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